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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关于开展 2025 年度在渝设置高等学历继续教育
部分院校及校外教学点实地查验工作的通知 

 

有关在渝设置高等学历继续教育院校及校外教学点： 

为严格规范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校外教学点设置与管理，推动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健康有序发展，决定对在渝设置高等学历继续

教育的部分院校及校外教学点进行实地查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

如下。 

一、实地查验时间 

分 2 个批次进行： 

第一批次：2025 年 3 月 17 日—23 日 

第二批次：2025 年 10 月 20 日—26 日 

具体时间以专家组确定为准。 

二、实地查验对象 

2025年度在渝设置高等学历继续教育部分院校及校外教学点

（第一批次实地查验名单见附件 1；第二批次实地查验名单见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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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2）。 

三、实地查验方式 

由市教委组建实地查验专家组，对在渝设置的高等学历继续

教育校外教学点实行实地查验评估。评估内容主要包括办学资质、

办学行为、办学条件、招生与学籍管理、教学管理、毕业管理、

学生服务、办学特色等，具体评审标准及主要佐证材料见《重庆

市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年检工作评审指标（试行）》（见附件 3）。 

四、主要政策依据 

（一）《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校外

教学点设置与管理工作的通知》（教职成厅〔2022〕1 号）； 

（二）《教育部关于推进新时代普通高等学校学历继续教育

改革的实施意见》（教职成〔2022〕2 号）； 

（三）《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教职成〔2016〕

7 号）； 

（四）《教育部办公厅等五部门关于加强高等学历继续教育

广告发布管理的通知》（教职成厅函〔2021〕21 号）； 

（五）《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5 年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

专业和校外教学点设置与管理工作的通知》（教职成厅函〔2025〕

3 号）。 

五、工作要求 

（一）各主办高校要高度重视，切实履行主体责任。要严格

按照要求，落实专人做好联络工作，指导校外教学点分卷分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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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准确做好评估资料准备工作。如发现资料造假、问题不报等情

况，将直接取消设点资格。 

（二）为确保高等学校学历继续教育和校外教学点评审工作

公平、公正，市教委将组建专家库，专家库成员由来自普通高等

学校、开放大学、独立设置的成人高校、自学考试机构等，且熟

悉学历继续教育的人员组成，并从专家库中随机抽取 3—5 位专家

开展实地查验工作。 

（三）专家组须按照规定和市教委要求，规范开展实地查验

工作。要遵循“公正、合理、准确、保密”的原则，不徇私情，

作风正派，确保实地查验工作质量。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杨雄、伏建平（市教委），63862632。 

 

附件：1.2025 年度在渝设置高等学历继续教育部分院校及校 

外教学点实地查验名单（第一批次） 

2.2025 年度在渝设置高等学历继续教育部分院校及校 

外教学点实地查验名单（第二批次） 

3.重庆市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年检工作评审指标（试行）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2025 年 3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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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5 年度在渝设置高等学历继续教育部分院校及校外教学点实地
查验名单（第一批次） 

序号 主办高校名称 设点单位 

1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 校本部 

2 重庆轻工职业学院 校本部 

3 四川外国语大学 校本部 

4 重庆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校本部 

5 重庆工程学院 校本部 

6 重庆海联职业技术学院 校本部 

7 重庆电讯职业学院 校本部 

8 电子科技大学 重庆电子信息应用教育中心 

9 西南大学 重庆经济建设职业技术学校 

10 重庆文理学院 重庆经济建设职业技术学校 



- 5 - 

11 重庆交通大学 重庆经贸职业学院校外教学点 

12 重庆文理学院 重庆经贸职业学院校外教学点 

13 重庆工商大学 重庆南岸创新学校校外教学点 

14 重庆理工大学 重庆轻工职业学院校外教学点 

15 西南大学 重庆市巴南区计算机专修学校 

16 重庆电子科技职业大学 重庆市璧山区升扬教育培训学校 

17 四川农业大学 重庆市涪陵墨香苑培训学校 

18 重庆电子科技职业大学 重庆市涪陵墨香苑培训学校 

19 重庆工商大学 重庆市沙坪坝区立创文化培训学校 

20 西南大学 重庆市退役军人培训中心 

21 重庆文理学院 重庆市艺才高级技工学校 

22 重庆工商大学 重庆市艺才高级技工学校 

23 重庆工商大学 重庆渝中区上清寺高教自考辅导站 

24 重庆工商大学派斯学院 重庆渝中区上清寺高教自考辅导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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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5 年度在渝设置高等学历继续教育部分院校及校外教学点实地
查验名单（第二批次） 

序号 主办高校名称 设点单位 

1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校本部 

2 重庆电子科技职业大学 校本部 

3 重庆理工职业学院 校本部 

4 西南政法大学 校本部 

5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校本部 

6 重庆医科大学 校本部 

7 重庆科技大学 校本部 

8 重庆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校本部 

9 重庆智能工程职业学院 校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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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重庆文理学院 校本部 

11 重庆对外经贸学院 校本部 

12 重庆冶金成人学院 校本部 

13 重庆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校本部 

14 重庆城市科技学院 校本部 

15 重庆外语外事学院 校本部 

16 重庆科技大学 重庆工信职业学院 

17 重庆文理学院 重庆海联职业技术学院 

18 重庆文理学院 重庆理工职业学院 

19 中国药科大学 重庆市医药经贸学校 

20 西南大学 重庆广播电视大学渝中区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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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重庆市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年检工作评审指标（试行）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评估标准 主要佐证材料 

1.办学行为 

1.1 办学定位
与领导重视 

1.★办学指导思想端正，坚持立德树人、育人为本的宗旨，坚
持公益属性。 
2.领导分工明确，主体责任履行到位。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年检工作报告》《高等学历继续教育
专业设置与管理工作报告》及实地受检单位的汇报材料 
•研究、检查、指导工作（含教学点）情况（文字或图像资
料） 

1.2 规章制度 
1.严格执行教育行政部门的规章制度和要求，规范办学。 
2.内部管理制度健全，岗位设置合理，工作职责明确，业务流
程清晰。 

•本级制定的各类规章制度、管理办法及执行（含上级要求）
情况 

1.3 办学合规 

1.★资质合规，建点手续完备。 
2.★能严格按有关规定办学，无违法违纪行为。 
3.★不得转移办学权、点外设点、异地招生、与中介机构合作
或接收中介机构生源等违纪行为。 
4.★不得私自设立未经教育主管部门备案的校外教学点。 

•校外教学点办学资质、审批流程合规，手续完备 
•合作办学协议书 
•办学情况一览表（含校本部和校外教学点生源分布及结
构） 
•校外教学点基本情况一览表 

1.4 学费管理
和办学投入 

1.★收费项目和标准、收费办法符合国家物价部门和学校有关
规定。 
2.收费标准公开。 
3.★无乱（搭车）收费行为。 
4.经费使用合理，在改善办学条件、保证教学质量和服务学生
等方面要有持续投入。 

•学费总收入情况（包含学生缴费凭证-样例，学费支付校
外教学点学费分配的付款记录） 
•办学投入（相关支出的发票复印件）一览表及相关佐证材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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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办学条件 

2.1 机构设置
与人员配备 

1.有稳定的管理队伍，人员配备合理，专职管理人员不得少于
3 人。在籍学生与专职管理人员的比例不能超过 200:1。 
2.管理人员分工明确，制定了岗位职责，责任落到实处。 
3.工作人员业务熟悉、稳定，能适应工作需要，并签定正规劳
务合同。 

•校本部管理人员一览表，社保缴费记录（近三个月）或近
半年酬金发放表 
•校外教学点管理人员（专职、兼职）一览表和聘用证书或
用工合同，购买社会保险缴费记录（近三个月）或近半年
酬金发放表 
•管理人员（校本部或者校外教学点）业务培训记录 

2.2 教学设施
与办公条件 

1.★有属于自己固定的或租用三年以上的教学场地。 
2.有满足工作需要的办公条件。  
3.具有开展双向交互式远程教学的条件，联网多媒体计算机的
数量和功能能满足学生到教学点学习的要求。 
4.符合国家与地方有关安全、消防、卫生等方面的要求。 

•办公场所和教学场地的租赁合同（校外教学点） 
•教室、计算机房、能满足学生学习的需要 
办学规模与场地的相适应的支撑材料：教学场所总面积不
小于 500 平方米（学生规模为 200 人以下），学生规模每
增加 100 人，教学场所总面积增加 50 平方米。 

3.招生与学
籍管理 

3.1 招生宣传
与生源组织 

1.★宣传材料经过学校审查，无不实宣传、违规现象。 
2.★在招生宣传过程中，不得进行虚假宣传和承诺。 
3.严格遵守报名审核流程。 

•招生宣传材料 
•学生花名册（含层次、生源、专业分布及联系方式） 
•核查前置学历的过程性材料 
•开展新生资格复查的相关材料 

3.2 学籍管理 
1.学籍管理规章制度健全。 
2.学籍管理有案可查。 
3.学生录取、学籍、奖惩、毕业档案齐全、规范。 

•学籍管理制度汇编 
•学籍异动情况 
•学生奖惩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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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学管理 

4.1 教学制度
制定及执行
情况 

1.教学管理规章制度与工作流程健全。 
2.严格执行规章制度、工作流程，有案可查。 
3.能严格按教学计划和教学要求组织学生学习。 

•教学管理手册或相关制度 
•教学组织情况（含线上、线下教学课表和考勤） 
•制度执行有关记录 
•专兼职教师花名册（含兼职教师聘用协议） 
•实践教学活动的开展情况 
•毕业论文（设计）的指导、答辩等过程性记录 
•专兼职教师课时费发放依据及支付凭证 

4.2 思政教育 
1.组织学生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思政课程学习。 
2.组织师生开展多种形式的思政教育活动。 

•思想政治课开设基本情况 
•思政课教师花名册 
•多种形式思政教育和课程思政活动资料 

4.3 考试管理 

1. 考试管理制度健全，组织机构完善，人员队伍配备齐全，责
任明确到人。 
2. 考前、考中、考后管理程序规范，管理环节到位。 
3. 考风考纪教育、考务培训到位。 
4. 试卷保密管理场所合格、管理制度严密教学点有预防（应对）
重大考试安全事故的预案。 
5. ★无大面积作弊等重大考试安全事故。 

•纸考：试卷保密措施及场所、考试环节中材料（监考人员
签名、考试现场照片、签到表、异常情况记录表等） 
•机考：主办高校规定的操作流程；考试过程监控视频或者
考试照片，考试过程情况记录表 
•考查：主办高校规定的操作流程，完成过程记录表 
•违规考生的处理情况 
•考试总结 

5.学生服务 
5.1 学习支持
服务 

1.学习支持服务制度健全，人员配备到位，按规定组建班级并
配备班主任。 
3.建立微信群、QQ群等有效途径，帮助学生及时解决学习过程
中的问题。 
4.导学、督学、促学服务到位，成效明显。 

•班主任（辅导老师）与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交流、沟通的原
始资料 
•导学、督学、促学相关情况与记录 
•线上、线下教学活动的检查、督导相关记录 



- 11 - 

5.2 校园文化 

1.及时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宣传政策法规。 
2.新生组织入学教育或开学典礼。 
3.学生毕业举行毕业典礼。 
4.有计划地组织多种形式的有益的学生活动。 

•各项活动方案、签到表、简报、图片或音视频材料 

5.3 质量评估 
1. 定期开展学生满意度调查。 
2. 定期开展用人单位对毕业生评价调查。 

•学生问卷调查表及统计分析报告 
 

6.办学特色 

6.1 办学特色 
1.形成了符合教学点自身定位的助学特色。 
2.凝练了典型的助学案例，借鉴价值高。 

•助学特色案例 

6.2 创新探索 
积极开展规范办学、提升质量、促进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内涵式
发展相关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取得创新性成果。 

•改革及创新成果介绍 

说明：1.带★号为重点评审项目；2.《评估指标》中未具体列出的指标，以《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校外教学点设置与管理工
作的通知》（教职成厅〔2022〕1号）和《教育部关于推进新时代普通高等学校学历继续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教职成〔2022〕2号）有关规定作
为评审依据。 


